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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教師專利/新品種資料表(三月填報)

表1-16 教師技術移轉或授權資料表(十月填報、三月維護)

表6-2 非由教師承接之產學合作資料表(十月填寫、三月維護)

表4-7-2 學生校外實習資料表(三月填寫、十月維護)

表4-7-4 實習機構及實習條件表(三月填寫、十月維護)

表4-7-5 實習人數統計表(三月填寫、十月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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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列管表冊

表冊填報說明

系統操作說明



•於調查期間「申請」、「核准」上述任一行為發生者，

均可新增一筆於本表中。

•若該校教師個人為申請人/權利人者，其類型請選擇

『一般個人』而非本校。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證書字號開頭為Ｉ。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證書字號開頭為Ｍ。

•中華民國「設計專利」證書字號開頭為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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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定義
說明

表1-12 教師專利/新品種資料表



•三月填寫為113年度，即113年1月1日至113

年12月31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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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教師專利/新品種資料表填報期間



• 本表蒐集包含先期技術移轉，請學校依實際情況填報，金額則填寫實際

有入學校帳戶的部分。

• 同一件技術移轉授權包含多個專利：依專利數填入多筆，金額數拆分不

重覆填入。

• 若技術移轉對象為個人，則請填入個人姓名。

• 「技術移轉金額或授權金額」定義：

• 請分別輸入各廠商技術移轉金額或授權金額，例如技術移轉或授權廠商數為2家

(A廠商及B廠商)，請分別填寫「授權廠商名稱」填A廠商及「金額」50,000元；B

廠商，「金額」60,000元。

• 請填寫契約上所註明之技術移轉或授權的金額且實際有入學校帳戶的部分。但若

其入帳之金額有部分金額須分配轉入至其他單位(科技部、經濟部等)，則不予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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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6 教師技術移轉或授權資料表
關鍵定義
說明



•十月填報為113年，即113年1月1日至12月31

日資料。(以10月15日為資料調查基凖日)

•三月維護前期(去年十月)填報資料。(112年10月因

應「獎補助小組」修正填報期間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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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6 教師技術移轉或授權資料表填報期間



•一般推廣教育課程(課程費用全由學員自行繳納者)

請一律填入表6-1中，請勿填入表1-8及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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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非由教師承接之產學合作資料表
關鍵定義
說明



•十月填報為113年，即113年1月1日至12月31

日資料。(以10月15日為資料調查基凖日)

•三月維護前期(去年十月)填報資料。(112年10月因

應「獎補助小組」修正填報期間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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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非由教師承接之產學合作資料表填報期間



• 是否屬考選部專門職業技術人員(醫事人員、社會工作師)應考資格規定

之實習(包含護理師、助產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臨床心理師、諮

商心理師等；照服員、保母證照請填「否」)。

• 若該生學年度修習之全部學分皆於校外實習，不論是否為單一課程或

同一實習場合、合約，煩請填至全學年全部學分校外實習學生，並合

成一筆填報。

• 外籍生：係以該生之「入學身份」為認列基準。請填報本學期具備正

式學籍且以當年度3/15或10/15實際在學之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

陸生，且不包含休(退)學生、選讀生及就讀學分班、無學籍學生及保留

入學資格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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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2 學生實習資料表
關鍵定義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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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2 學生實習資料表
關鍵定義
說明

✓ 四技第5年起繳納全額學雜費

✓ 二技第3年起繳納全額學雜費

✓ 二技進修部第4年起修習10(含)學分以上

✓ 碩班第3年起

✓ 博班第4年起

• 是否符合延畢生條件，除下表列出者勾選「是」，其他都勾「否」



•三月填寫113學年度，即113年8月1日至114年7月

31日資料。(以3/15為資料調查基準日，以填寫當日確定已知或

已規劃的人數及學分數為準)

•十月維護113學年度：依據實際實習人數及時數再

次填報，如確認實習資料與3月份相關亦請再次填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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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期間 表4-7-2 學生實習資料表



• 欄位「國別/地區」應與「表4-7-2學生實習資料表」之「實習場所

國別」資訊一致。

• 欄位「實習機構名稱」應填報【完整名稱(同實習合約)】勿填簡稱。

• 本表學生實習【工資；獎學金；津貼；無】等類之待遇人次加總等

於【僅勞保；僅校外實習保險；兩者皆有；兩者皆無】人次之加總。

• 僅校外實習保險：係指學生於實習期間，「僅」投保教育部辦理

「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或學校自行投保「其他意外

險」，惟不包含學生平安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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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4 實習機構及實習條件表
(1/2)

關鍵定義
說明



•實習待遇：若實習待遇為【工資；獎學金；津貼】者，請分

別填報【給付類型、金額及人次】等資訊。

•實習合約給薪非以「月」為單位，請依實習合約所載明每月

實習時數，換算「每月給付之金額」。

•同一學生修習2門實習課，安排不同機構實習，請分別依照

【實習單位】給予之【保險及待遇】列計「人次」。

•同一加實習機構提供同依學生2種待遇，請則依主要待遇類型

填報，在填報時確認【保險及待遇】需為同一方案。

• 如：B機構同時提供實習學生工資及津貼，選擇一個主要的待遇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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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4 實習機構及實習條件表
(2/2) -114年3月新增欄位說明

關鍵定義
說明



•三月填寫113學年度，即113年8月1日至114年7月

31日資料。(以3/15為資料調查基準日，以填寫當日確定已知或

已規劃的人數及學分數為準)

•十月維護113學年度：依據實際實習人數及時數再

次填報，如確認實習資料與3月份相關亦請再次填

報。

16

填報期間 表4-7-4 實習機構及實習條件表



•請填寫實習學生人數(非人次)，請勿重複列計。

•學生若中途退選請勿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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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5 實習人數統計表
關鍵定義
說明



•三月填寫113學年度，即113年8月1日至114年7月

31日資料。(以3/15為資料調查基準日，以填寫當日確定已知或

已規劃的人數及學分數為準)

•十月維護113學年度：依據實際實習人數及時數再

次填報，如確認實習資料與3月份相關亦請再次填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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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期間 表4-7-5 實習人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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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列管表冊

表冊填報說明

系統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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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教師專利/新品種資料表(1/2)

「技術報告代碼」代碼為1-6；如無申請技術審查者請選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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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進度狀況」為「申請中」，請選擇專利申請人類型；若為「已核

准」，請選擇專利權利人類型。

表1-12 教師專利/新品種資料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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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6 教師技術移轉或授權資料表(1/2)

同一件技術移轉授權包含多個專利，依專利數填入多筆，金額數

拆分不重覆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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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技術移轉或授權廠商數為2家 (A、B廠商)，請分別填寫A、

B廠商名稱。若技術移轉對象為個人，則請填入個人姓名。

表1-16 教師技術移轉或授權資料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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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推廣教育課程(課程費用全由學員自行繳納者)一律填入表6-1中。

表6-2 非由教師承接之產學合作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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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填寫是否為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應考規定之實習，包含護理師、助產師、

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聽力師、語言治療師等。照服員、保母證照請填否。

• 範例：A生同時修習4必修及2選修，其中4必修為應考規定實習課程，2選修不是，

則請分開填報兩筆資料。

表4-7-2 學生實習資料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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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以該生「入學身份」為認

列基準。請填寫實際在學之

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

陸生學生總人數(含轉學生)。

表4-7-2 學生實習資料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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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人次及實習時數】應包含【外籍生人次及實習時數】。

表4-7-2 學生實習資料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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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期間實習係指當學年僅於上學期或下學期期間，學生有部分學分進行實習。

• 範例：A生上學期共修習15學分，其中3學分實習課程，並於每周二及周五至

機構實習，則該生即屬於學期期間實習。

表4-7-2 學生實習資料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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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2 學生實習資料表(5/5)

• 第幾年係指學生實際在學「第幾年」。例如學生延畢一年中途未休學，

則填報第五年；如學生目前大四，但中途有休學，仍填報第四年。

• 因該表會與4-2、4-2-8、4-2-13交叉比對，因此若對於學生第幾年有

疑問，可與註冊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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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4 實習機構及實習條件表(1/6)

• 填報實習機構【完整名稱(同實習合約)】勿填簡稱。



31

表4-7-4 實習機構及實習條件表(2/6)

• 請填寫學生「實際」實習地址

• 地址的街道路段、巷、弄等數字碼，請以阿拉伯數字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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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待遇的人次加總等於投保情形的人次加總

表4-7-4 實習機構及實習條件表(3/6)

實習待遇的人次加總 投保情形的人次加總



33

• 工資：係指學生實習之機構按照「勞動基準法」及「最低工資法」規定，給予學生符合最

低基本月薪之待遇。

• 給付類型：請依實習合約實際議定給付薪資類型填寫。填寫「其他」請具體說明(20字以

內)，如以週為單位，則該欄填寫「週薪」。

• 金額(元/月)：請填寫實習合約載明之金額。若給薪頻率不是以月為單位，請依照實習合約

載明每月實習時數，換算為每月給付的金額。

• 例1：以時薪計算，每月時數上限80小時，時薪190元，該欄填15,200元(190元*80小時)

• 例2：以週薪計算，每週16小時，每月3週，週薪3,000元，該欄填9,000元(3,000元*3週)

表4-7-4 實習機構及實習條件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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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付類型：請依實習合約實際議定給付週期填寫。填寫「其他」請具體說明(20字以內)，

如實習合約中議定，凡實習成績及格者，每學期固定給付一定金額之獎學金。故該欄請填

寫「每學期」。

• 金額(元/月)：請填寫實習合約載明之金額。若給薪頻率屬「一次性」給付，請依照實習合

約議定之獎學金總額除以實習月份。

• 例：學生每學期至C機構實習期間4.5個月，每學期給付獎學金22,500元，該欄請填5,000元

(22,500元/4.5個月)

表4-7-4 實習機構及實習條件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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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付類型：請依實習合約實際議定給付週期填寫。填寫「其他」請具體說明(20字以內)，

如實習合約中議定，每季依照公司營利狀況給付固定額度之津貼，該欄填寫「每季」。

• 金額(元/月)：請填寫實習合約載明之金額。若機構提供多種津貼，故欄位請填寫所有津貼

之加總金額，「一次性」給付所有津貼加總除以實習月份；「其他」給付方式，依議定金

額換算每月給付金額。

• 例：學生至D機構實習12個月，若公司營運狀況穩定且學生實習表現優異，每季(3個月)為一次，

每次給付10,000元實習津貼及5,000元績效津貼。該欄填寫5,000元 ((10,000元+5,000元)/3個月)

表4-7-4 實習機構及實習條件表(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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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填寫實習學生人數(非人次)，請勿重複列計。

• 範例：四技四年級共50名學生，有40名學生參與暑期實習，有15名

學生參與全學期實習。其中有5名學生於該學年期間同時有參與「暑

期實習」及「全學期實習」，由於本表僅蒐集人數資料，故該5名同

學不應重複計算。

• 學生若中途退選請勿列計。

表4-7-5 實習人數統計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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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5 實習人數統計表(2/2)

• 第幾年係指學生實際在學「第幾年」。例如學生延畢一年中途未休學，

則填報第五年；如學生目前大四，但中途有休學，仍填報第四年。

• 因該表會與4-2、4-2-8、4-2-13交叉比對，因此若對於學生第幾年有

疑問，可與註冊組確認。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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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教師專利/新品種資料表

-秋香-
分機2721

1-16 教師技術移轉或授權資料表

6-2 非由教師承接之產學合作資料表

4-7-2 學生實習資料表

-亞璇-
分機2714

4-7-4 實習機構及實習條件表

4-7-5 實習人數統計

請於114年3月27日(四)回傳本組以利後續填報作業。


